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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符合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

计抵减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87号）

规定的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，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 15%加计抵

减政策时，通过电子税务局（或前往办税服务厅）提交《适用 15%

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》（见附件）。 

二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（以

下简称“海关缴款书”）后如需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，按以下方

式处理： 

（一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仅注明一个缴款单位信息的海

关缴款书，应当登录本省（区、市）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

（以下简称“选择确认平台”）查询、选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

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。通过选择确认平台查询到的海关缴款书

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或未查询到对应信息的，应当上传海关缴

款书信息，经系统稽核比对相符后，纳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

询、选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。 

（二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注明两个缴款单位信息的海关

缴款书，应当上传海关缴款书信息，经系统稽核比对相符后，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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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询、选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

关缴款书信息。 

三、稽核比对结果为不符、缺联、重号、滞留的异常海关缴

款书按以下方式处理： 

（一）对于稽核比对结果为不符、缺联的海关缴款书，纳税

人应当持海关缴款书原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数据修改或核对。

属于纳税人数据采集错误的，数据修改后再次进行稽核比对；不

属于数据采集错误的，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数据核对，

主管税务机关会同海关进行核查。经核查，海关缴款书票面信息

与纳税人实际进口货物业务一致的，纳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

询、选择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。 

（二）对于稽核比对结果为重号的海关缴款书，纳税人可向

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查。经核查，海关缴款书票面信息与纳税人

实际进口货物业务一致的，纳税人登录选择确认平台查询、选择

用于申报抵扣或出口退税的海关缴款书信息。 

（三）对于稽核比对结果为滞留的海关缴款书，可继续参与

稽核比对，纳税人不需申请数据核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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